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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報告大綱
壹﹑訂定依據及立法架構

貳﹑管理服務人之定義與執業型態

參﹑管理服務人之分類﹑資格與講習

肆﹑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之許可﹑認可與登記

伍﹑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之業務範圍

陸﹑管理服務人應遵守之義務

柒﹑管理服務人之管理與違法之處罰

捌﹑管理服務人受僱或受任之契約規範

玖﹑附件(略)

76. 7.15.解除戒嚴
80. 1. 6.台北市天龍三溫暖火災/死18人
81. 5.11.台北縣中和市自強保齡球館火災/死19人
82. 1.19.台北市論情西餐廳火災/死33人
82. 5.12.台北市卡爾登理容院火災/死22人
83.10.25.台北市巨星鑽KTV火災/死13人
84. 2.15.台中市衛爾康西餐廳火災/死64人

84.6.28.公布《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85.10.2.發布《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85.5.29.發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85.9.25.發布《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84.3. 1.成立「消防署」
84.8.11.修正《消防法》
85.6.26.發布《消防法施行細則》
86.10.6.發布《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

88.11.20.修正《保全業法施行細則》(81.11.20)
89. 7. 5.修正《保全業法》(8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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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行政命令)

※依中央（院、部、局署）﹑省﹑市縣，
施行細則不能超越母法

法律
※後法優於前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例：xx 法 、
xx條例。

例：xx規程、
xx規則、
xx細則、
xx辦法、
xx綱要、
xx標準、
xx準則。

法的位階層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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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務人」定義「管理服務人」定義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1款
規定

管理服務人：指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或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僱傭或委任而執行建
築物管理維護事務之公寓
大廈管理服務人員或管理
維護公司。

「管理服務人員」定義「管理服務人員」定義

依《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
第2條規定

管理服務人員：
1.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
2.公寓大廈技術服務人員
(1)公寓大廈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員
(2)公寓大廈設備安全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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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護公司」定義「管理維護公司」定義

依《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
第9條規定

一、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二、置有事務管理人員四人以上，及

技術服務人員四人以上。

我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制度示意

管理委員會

公寓大廈管
理服務人員

公寓大廈管
理維護公司

住戶(區分所有權人)

現階段「公寓
大廈管理維護」
就是「狹義」
的「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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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記制(Registration)：單純的基本檢測

如：開計程車的駕駛執照。… … … 最鬆的

2.公證制(Certification)：中級的資格檢測

如：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之認可證。

… … 趨嚴的

3.執照制(Licensure)：最嚴格的資格檢測

如：建築師﹑醫師﹑律師之專業許可證照。

… … 最嚴的

現代社會的「職業證照」之管理制度現代社會的「職業證照」之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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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制(Certification)：
→「認可」性質：不排除其他「未獲公證」

之人員從事該項業務。
如… …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

公寓大廈技術服務人員。
※惟依修正後(92.12.15)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42﹑50條規定，已對該「認可」人員有一定保障。

執照制(Licensure)：
→「許可」性質：僅具有該項「專業執照」

之人員始能從事該項業務。
如… … 建築師﹑醫師﹑律師﹑會計師等。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36條　從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務之管理維
理維護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違反第四
十二條規定，未經領得登記證、認可
證或經廢止登記證、認可證而營業，
或接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
責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委任
或僱傭執行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業
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勒
令其停業或停止執行業務，並處新臺
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其
拒不遵從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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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經濟部商業司91.1.2.經商六字第
09002284160號函釋：「按公司經營之營業
項目如係限於專業經營之業務，則尚不得登
記經營其他業務。」。

故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之公司名稱
需標明專業且限專業經營，其業務範圍，係
針對公寓大廈之建築物及其基地，進行管理
維護工作及相關業務，尚不得經營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以外之業務。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36條　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
二、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
三、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
四、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
五、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
六、住戶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調。
七、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八、規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
管線圖說、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

九、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
十、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
十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

保管。
十二、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

申報及改善之執行。
十三、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



12



13



14



15



16


